
法規名稱：第二類電信事業許可費收費標準

修正日期：民國 98 年 04 月 28 日 

 
 

第 1 條
 

本標準依電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經營者經營下列營業項目者，以繳費當年前一年度之營業額百

分比計算其許可費，其經營兩項以上營業項目者，分別計算其許可費並合併收取之：

一、語音單純轉售服務：按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計收。

二、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按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計收。

三、非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按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計收。

2  經營前項各款以外之其他第二類電信事業營業項目者，依下列各款規定計算其許可費：

一、實收資本額未滿新臺幣五百萬元者：每年新臺幣六千元。

二、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未滿一千萬元者：每年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三、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滿五千萬元者：每年新臺幣二萬三千元。

四、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未滿一億元者：每年新臺幣四萬五千元。

五、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未滿五億元者：每年新臺幣九萬元。

六、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五億元以上者：每年新臺幣十五萬元。

3  第二類電信事業同時經營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營業項目者，應分別計算其許可費並合併收

取之。

4  第一項之營業額係指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之營業收入總額扣除退回及折讓後之數額

。

5  第二項之資本額以繳費當時之實收資本額為計算基準。
 

第 3 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兼營第二類電信事業之營業項目，須另取得第二類電信事業許可

執照（以下簡稱許可執照）者，其第二類電信事業之許可費依前條所定該營業項目之收

費基準計算。
 

第 4 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計收之許可費應按年繳交。但依第二條第二項計收許可費之新

申請經營者，其許可費以自許可執照生效日起，按日數計算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5 條
 

1  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繳交許可費者，應按其營業項目設置會計科目，並於繳交許可費時

，提供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以供查核。

2  前項財務報表之收入項目應分離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部分及非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部分

，其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應依不同收費基準加以分類。

3  未依前項規定將財務報表之營業收入分離者，以其全部營業額依第二條第一項按營業額

百分比收費基準計收其許可費。

4  依第一項規定繳交許可費者，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檢送下列報表供查核：

一、第二類電信事業許可費繳納申報書。

二、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書。
 

第 6 條
 

1  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繳交許可費者，於暫停或終止其業務時，應依規定申報、繳納至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同意備查之暫停營業日或終止營業日前之許可費。

2  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繳交許可費者，於申請暫停營業或終止時，仍應繳納當年度之許可

費。
 

第 7 條
 

1  繳費義務人應以現金、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或至各地金融機構以

電匯方式繳納許可費。

2  前項支票、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3  許可費繳費期間為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但於執照核發、終止或暫停營業時

，由本會另行通知繳納。
 

第 8 條
 

1  繳費義務人有溢繳、誤繳許可費之情事者，得於繳費之日起五年內提出具體證明，向本

會申請退還。

2  前項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至本會核准退費之日止，按退費額，依繳費之

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
 

第 9 條
 

繳費義務人應於第七條第三項所定之期間繳納許可費，逾期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及

第四項規定辦理。
 

第 10 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繳交許可費者，其九十五年度應繳交之許可費，以九十四年度營業

額百分之零點五計收。
 

第 10-1 條
 

1  語音單純轉售服務、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及非 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

規費繳納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含）以上者，繳納義務人有不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之事

由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於繳納期限屆滿前二個月內，附具不能於規定期限

內繳納之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依規費法第十六條規定向本會申請分期繳納。

2  前項所稱有不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之事由，指義務人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遭受重大財產損失，導致財務週轉困難，而不能於法定期間內一次繳清規費者

。
 

第 11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